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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11 學年度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1年 10月 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 本校日新大樓 4樓會議室 

主   席 陳建智會長 紀  錄 黃義仁 

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75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20人，已符合「高級

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二、校長致詞：（含介紹各處室主任及校務概況報告） 

三、業務報告：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110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會員代表

大會任務，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二、 依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每學年結束，委

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

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三、 本會 110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如附件一(第5頁)；110 學年度決算

報表，如附件二(第6~7頁)。 

決  議：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通過。 

案由二：111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會員代表

大會任務，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辦理。 

二、本會 111學年度會務計畫，如附件三(第8頁)。 

三、本會 111學年度會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四(第9~10頁)。 

決  議：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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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推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本校家長會組

織章程第六條之規定辦理。 

二、依本校家長會組織章程之規定，本會委員人數為 21人，本會 111 學年度

委員的產生方式為推舉，委員人數共計 21 名。 

三、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8 條第 1 項之規定，學校有身心障

礙學生者，家長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決  議：經全體出席代表推舉，本會 111 學年度家長會之委員名單詳如附件五(第 

        11 頁)。 

   案由四：請選派會員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會員代表

大會任務，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二、經學校提供本會需選派代表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之會議如下: 

 

項次 會議名稱 法令依據 代表人數 備註 

1 校務會議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條第 2項 
  

2 教師評審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 

  

3 學生獎懲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 3條 

 需分別選

派代表，

不可為同

一人 
4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運作辦法第 3條第 2項 

 

5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 4條第 1項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 4點第 1款 

  

6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條第 1項 
  

7 
代收代辦費審查委員會(6

位)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代辦費收取會議，任一性別

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

學生代表合計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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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名稱 法令依據 代表人數 備註 

8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

會(2位) 

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

運作辦法第 2條 

  

9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學生輔導法第 8條第 2項 
  

10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0條第 1項 
  

11 服裝儀容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之原則 

  

1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

組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

施要點 

第 5點第第 3款第 2目 

  

13 課程發展委員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110 年 2 月修正)第 7 點實施要點第 1

項第 1款第 2目(*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學校校務會議決

定之) 

  

14 
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小

組委員會 
   

15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會議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第 2點 
  

16 交通管理委員會 
教育部「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

作業要點」(*學校自訂) 
  

17 專業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    

18 教師輔導與管教委員會    

 

三、請選派各項會議之代表參與人員。 

(註 1:用何種方式選派，由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之。 

 註 2:如因故無法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選出，則應討論是否另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會議或授權由家長委員會選派，會議決議(紀錄)應備載原因及載明  

      「經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決議叧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或)授權家長委 

      員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 

      議之人員」。 

決  議：因會中無法選舉或推舉出席各項會議代表，由全體出席代表無異議決議， 

        授權由家長委員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 

        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 

五、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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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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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 

 本校家長會於 110學年度在陳會長及副會長、各位常務委員、委員、家長們熱心

參與校務下，無論在人力、物力上均全力支援學校，成功營造優質校園。在支援本校

學生課業學習、校務運作方面，更是不遺餘力，使本校更能夠全力以赴，無後顧之憂。

在推動家長連繫及互動上，家長會亦十分投入與支持。茲列舉 110學年度完成之重要

事項: 

一、 協辦家長(親師)座談會。 

二、 支援師生參加各項校內外活動、競賽費用。 

三、 提供獎勵金鼓勵師生爭取各類競賽成績。 

四、 教師節慰問教師。 

五、 表揚資深教師及致贈退休人員紀念品。 

六、 支援教學工作、社團活動、學校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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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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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1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 

111學年度家長會預計重點會務工作如下:  

項次 活動名稱 預定辦理日期 備註 

1 協助辦理歲末聯歡活動 111年 12月 28日 學生會 

2 協助辦理校慶活動 111學年度下學期  

3 大學學測包中(粽)活動 112年 1月  

4 四技二專統測包中(粽)活動 112年 4月  

5 協助辦理社團成果展 112年 5月  

6 協助辦理畢業典禮 112年 6月 畢聯會 

7 教師節慶祝活動 112年 9月  

8 親師座談會 112年 9月  

9 其他教育活動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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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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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編號 職稱 姓名 學生班級 

1 委員 王浩洋 電圖三忠 

2 委員 楊淑芳 電圖三孝 

3 委員 陳語喬 電圖三孝 

4 委員 吳瑞裕 土木三忠 

5 委員 譚朝玲 土木三忠 

6 委員 陳信宏 營造三忠 

7 委員 晏灝恩 電商三忠 

8 委員 王櫻芬 體育三忠 

9 
委員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劉秀芳 職能三忠 

10 委員 方嘉宏 機械二孝 

11 委員 潘俊儒 電機二孝 

12 委員 莊東朔 加工二忠 

13 委員 張立詠 加工二孝 

14 委員 洪坤宗 畜保二忠 

15 委員 徐鐸中 畜保二忠 

16 委員 陳倖銘 造園二忠 

17 委員 林浚榮 體育二忠 

18 委員 黃昺仁 機械一忠 

19 委員 劉昆峰 機械一忠 

20 委員 黃建福 電機一忠 

21 委員 歐進斌 電機一忠 

    

    

 


